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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8-06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并于2018年6月14日及2018年6月20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了《关于延期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及《关于召

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

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卫平。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8年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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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8年6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8年6月22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

票的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2018年6月22日下午

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13人，代表股份

616,468,4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9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468,556,8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27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3人，代表股份147,911,5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14%。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10人，代表股份147,938,5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37%。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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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购买SQM公司23.77%股权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8,690 99.8443 959,725 0.1557 0 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795 99.3513 959,725 0.6487 0 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 

1、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方式、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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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2、交易价格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59,165 99.7714 961,345 0.1559 447,905 0.0727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29,270 99.0474 961,345 0.6498 447,905 0.3028 - 

3、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61,220 99.7717 961,345 0.1559 445,850 0.0723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31,325 99.0488 961,345 0.6498 445,850 0.3014 - 

4、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资金来源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62,165 99.7719 959,725 0.1557 446,525 0.072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32,270 99.0494 959,725 0.6487 446,525 0.3018 - 

5、本次决议有效期限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61,465 99.7718 959,725 0.1557 447,225 0.0725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31,570 99.0490 959,725 0.6487 447,225 0.3023 - 

6、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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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62,140 99.7719 960,425 0.1558 445,850 0.0723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32,245 99.0494 960,425 0.6492 445,850 0.3014 - 

上述逐项表决的议案均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表决结

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60,425 0.1558 0 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60,425 0.6492 0 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60,425 0.1558 0 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60,425 0.6492 0 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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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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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表

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59,725 0.1557 7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59,725 0.6487 700 0.000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估值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准则差异鉴证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 

1、《估值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070 99.8441 961,345 0.1559 0 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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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7,175 99.3502 961,345 0.6498 0 0 - 

2、《备考审阅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62,140 99.7719 959,725 0.1557 446,550 0.072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32,245 99.0494 959,725 0.6487 446,550 0.3018 - 

3、《准则差异鉴证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062,140 99.7719 959,725 0.1557 446,550 0.072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532,245 99.0494 959,725 0.6487 446,550 0.3018 - 

上述逐项表决的议案均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表决结果：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615,507,990 99.8442 960,425 0.1558 0 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46,978,095 99.3508 960,425 0.6492 0 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文泽雄、王欣一两名律师列席本次



9 

 

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的 法 律 意 见 书 》 全 文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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